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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高危管线专项保护应急工程项目位于草铺街道办事处青龙哨村 G320 国道

西侧。因石油天然气管道走廊带位于在填筑边坡坡脚，最近距离约 7.7m，并行

段长度约 1.604 km。为保障高危管线安全，国家管网西南管道昆明输油气分公

司发函要求对管道进行专项保护；结合该段管线安全评价报告要求及边坡稳定性

计算，在填方边坡坡脚距管道较近段落，增设锚索抗滑桩，以减小填筑边坡对石

油天然气管道的影响。

安宁工业园区 2022 年第 25、26 批城镇建设用地（地块一）场地平整工程高

危管道专项保护应急抢险工程项目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获得安宁市发展和改革

局批准（〔2312-530181-04-01-231138〕），该项目占地约 6000m²。主要为在地块

填筑边坡与现有油气管道之间增设锚索抗滑桩，确保油气管道安全运营，建设场

地约为 1.604km，项目计划 2024 年 1月开工，2024 年 3月竣工，投资估算 4448.26

万元，由于临时用地手续尚未办理，主体工程尚未施工。因此，为满足该项目的

建设需求，安宁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申请该项目用地作为临时用地材料堆

场使用，并依法依规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

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 安宁工业园区 2022 年第 25、

26 批城镇建设用地（地块一）场地平整工程高危管道专项保护应急抢险工程项

目临时用地是属于有复垦任务的项目，待临时用地使用年限到期后，该项目应按

照国家要求编制土地复垦方案履行复垦义务。故委托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一二队

开展《安宁工业园区 2022 年第 25、26 批城镇建设用地（地块一）场地平整工程

高危管道专项保护应急抢险工程项目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以下称“方

案”）编制工作。

受安宁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后，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一二队组

织相关技术人员对项目所在地进行了现场踏勘，并收集相关资料。通过认真研究

临时用地地形、勘测定界等资料，并向专家咨询意见，结合项目特点开展公众参

与等相关调查工作，根据土地复垦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要求编制《安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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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 2022 年第 25、26 批城镇建设用地（地块一）场地平整工程高危管道专项保

护应急抢险工程项目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二、编制的目的

长期以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各种临时用地的建设支持

了各项生产建设，但也留下了大量废弃地，未得到及时复垦利用。随着各地经济

建设步伐的加快，临时用地废弃地的数量依然持续增加，导致土地复垦“旧账未

还、新账又欠”，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加剧了人地矛盾，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为了加强土地复垦工作，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改善生态环境，实现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根据国土资源部

等七部（委）《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文件的通知》和关于贯

彻落实《土地复垦条例》的通知，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安宁工业园

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必须对安宁工业园区 2022 年第 25、26 批城镇建设用地（地

块一）场地平整工程高危管道专项保护应急抢险工程项目临时用地损毁的土地承

担复垦责任和义务，现委托设计单位编制该项目土地复垦方案，其主要目的如下：

（1）把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落到实处。编制土地复垦方案，

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在获得建设权的同时，自觉履行对被破坏土地进行复垦的义

务，贯彻落实“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的要求，尽量控制或减少对土

地资源不必要的损毁，做到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统一规划，把土地复垦指标纳入

生产建设计划；

（2）为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提供技术依据和实践指导。编制土地复垦方案，

主要是对建设项目造成的土地损毁和影响程度作出初步的预测，并根据不同阶段

建设工程对土地的损毁情况制定出不同的复垦措施，明确不同阶段的土地复垦范

围和任务，有利于指导工程各阶段的项目建设安排及复垦工作计划的实施；

（3）为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

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有利于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土地复垦任务的完成和复垦资

金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切实搞好土地复垦工作；

（4）为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保障。土地复垦方案

的实施，为增加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提供来源，减少建设项目占用耕地面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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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利用土地，同时复垦后的土地恢复了土地，防治和减少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

了区域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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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项目

概况

项目名称
安宁工业园区 2022 年第 25、26 批城镇建设用地（地块一）场

地平整工程高危管道专项保护应急抢险工程项目临时用地

单位名称 安宁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街道麒腾路 12 号

法人代表 吴晗 联系电话 ***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建设项目

项目位置 安宁市草铺街道办事处青龙哨村民委员会

资源储量 — 投资规模 4448.26 万元

划定项目区范围

批复文号
— 项目区面积 1.0588hm²

项目位置土地利

用现状图幅号
G48H147012

临时用地使用年

限

1 年

（2024年3月至2025年

3 月）

土地复垦

方案服务

年限

4.5 年

（2024年 3月至2028年

9 月）

方案

编制

单位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一二队

法人代表 龙立新

资质证书名称 土地测绘资质证书 资质等级 甲级

发证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编 号 甲测资字 5300299

联系人 吴开俊 电 话 ***

主要编制人员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签 名

吴开俊 项目负责 工程师

蒋宝青 技术负责和审核 工程师

张良寨 技术编制 工程师

陈 磊 技术编制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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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土地类型 面积（公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园地
果园 0.0901 0 0.0901 0

其他园地 0.9129 0 0.9129 0

林地 乔木林地 0.0550 0 0.0550 0

草地 其他草地 0.0008 0 0.0008 0

合 计 1.0588 0 1.0588 0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 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损 毁

挖 损 0 0 0

塌 陷 0 0 0

压 占 1.0588 0 1.0588

小 计 1.0588 0 1.0588

合 计 1.0588 0 1.0588

土地

复垦

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园地 果园 0 1.0038

林地 乔木林地 0 0.0550

合计 0 1.0588

占用 0

土地复垦率 100%

工作计

划

1、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

使用期：根据 2023 年 12 月的项目立项文件，安宁工业园区 2022

年第 25、26 批城镇建设用地（地块一）场地平整工程高危管道专项保

护应急抢险工程项目设计建设工期为 3个月，目前尚未开工建设。临时

用地正在办理用地手续，根据现场实地踏勘，临时用地尚未使用。考虑

到临时用地报批以及主体工程施工受到天气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

临时用地使用年限为 1 年（2024 年 3 月至 2025 年 3 月）。

复垦期：临时用地于 2025 年 3 月使用完毕后即可进行复垦，复垦

期为 6 个月，即 2025 年 3 月-2025 年 9 月。

管护期：根据本复垦项目工程量，结合项目特点，本方案设计复垦

结束后对临时用地进行管护，计划管护期为 3 年（2025 年 9 月至 202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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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因此，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 4.5 年，即 2024 年 3 月至

2028 年 9 月。

2、复垦工作计划安排

根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 1031.1-2011），原则上以 5

年为一阶段进行土地复垦工作安排的要求，本项目共计 1个阶段，复垦

责任范围面积为 1.0588hm²，实际复垦面积为 1.0588hm²，本项目分年

度复垦计划安排表如下：

第一年（2024 年 3 月至 2025 年 3 月）：临时用地使用期，该年度主

要的工作内容为对临时用地拟损毁区进行表土剥离，并修建土袋临时挡

墙，以及方案的前期工作，具体工程量为表土剥离 5823.40m³，修建土

袋挡墙 80m。本年度静态总投资为 4.18 万元，动态总投资为 4.18 万元。

第二年（2025 年 3 月至 2026 年 3 月）：临时用地的复垦期和管护期。

临时用地在 2025 年 3 月使用到期后进行全面复垦。复垦的工程内容为

对临时用地进行复垦和管护，具体复垦措施为：覆土 5294.00m³，土地

翻耕 1.0038hm²，构筑物拆除（简易大棚）60.00m²，弃渣清运 3.00m³，

有机肥 1.0038hm²，栽植核桃树 1227 株，栽植云南松 151 株，撒播草籽

0.0550hm²，修建水窖 2 座，管护面积 1.0588hm²。本年度复垦面积为

1.0588hm²，其中复垦果园 1.0038hm²，复垦乔木林地 0.0550hm²。复垦

完后对复垦区进行管护。本年静态总投资为 11.13 万元，动态总投资为

11.91 万元。

第三年（2026 年 3 月至 2027 年 3 月）：管护期。本年度主要是对复

垦区进行管护，管护面积为 1.0588hm²。本年静态投资为 2.00 万元，动

态投资为 2.28 万元。

第四年（2027 年 2 月至 2028 年 2 月）：管护期。本年度主要是对复

垦区进行管护，管护面积为 1.0588hm²。本年静态投资为 2.00 万元，动

态投资为 2.46 万元。

第五年（2028 年 3 月至 2028 年 9 月）：管护期。本年度主要是对复

垦区进行管护，管护面积为 1.0588hm²。本年静态投资为 2.00 万元，动

态投资为 2.62 万元。

保障措

施

1组织管理措施

企业应健全工程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

领导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严格按

照土地复垦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要求，保质保量地

完成土地复垦各项措施；自觉地接受并配合地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土

地复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使复垦方案落到实处，保证该方案的顺

利实施并发挥积极作用。

（2）费用保障措施

费用保障措施是土地复垦义务人、自然资源部门和银行建立土地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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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资金专用账户的具体方案。 麻栗坡县泽惠供水有限公司负责筹措本

方案实施所需资金，并做到专款专用；土地复垦义务人签订由“自然资

源管理部门、复垦义务人、银行”三方监管的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

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在土地复垦方案通过具有审查权限的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审查后一个月内，依据签订的监管协议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3监管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方案经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企业需进行进度安

排。在本土地复垦方案实施过程中，企业应定期向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当年复垦情况，加强与主管部门的合作，自觉接

受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和社会对复垦实施情况的监督，确保土地复垦方

案的实施。企业对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情况应做好记录，对监督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对于不符合设计要求或质量要求的工程，责令

其重建，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4技术保障措施

方案编制的过程中广泛吸取了各地先进复垦经验，结合项目区的实

际情况，在植物物种的选择、种植管护技术等多方面提出适合当地实际

情况的方案措施，为本项目复垦方案的实施奠定了技术基础。本项目土

地复垦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土地的标准。

在工程实施时，复垦所需的各类材料，一部分就地取材，其他所需

材料及设备从市场购买，所有的材料都要符合本方案的复垦标准。在复

垦方案实施阶段，对各种复垦措施进行专项设计，设计人员进入现场进

行指导；选择施工经验丰富，技术力量强的施工单位，建设中尽量采用

先进的施工手段和合法的施工工序；加强复垦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复垦

的管理能力，在复垦方案实施后，加强后期的管理工作，发挥复垦效益。

5公众参与

土地复垦与广大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群众的

积极参与，公众参与能够树立依法、按规划进行土地复垦的观念，增强

公众参与和监督意识；引导公众参与土地复垦工作，积极宣传土地复垦

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能使社会各界形成复垦土地、保护生态的共识；

鼓励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能更好地保证土地复垦工作圆满完成。

费用预

存计划

本方案复垦投资估算动态总投资共计 23.45 万元，静态投资 21.31

万元，复垦土地面积 1.0588 公顷，项目复垦亩均动态投资费用 14766.64

元/亩，亩均静态投资费用 13419.20 元/亩。本方案土地复垦服务年限

为 4.5 年，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规定，该项目属于临时用地

的土地复垦方案。应当在土地复垦方案通过审查后一个月内全额预存土

地复垦费用，共计 23.45 万元，以保证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项目土地

复垦费用来源于项目建设投资。资金来源为业主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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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
估
算

测算
依据

1、编制依据

（1）《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财综〔2011〕128 号） ；

（2）《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

〔2016〕35 号）。

（3）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整治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

依据调整过渡实施方案的通知》〔2017〕19 号）；

（4）《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土地整治工程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计价依据调整过渡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国土资〔2017〕232 号）。

（5）《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

（办财务函〔2019〕448 号）。

（6）《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第 1 部分：通则）（2011 年 5 月 4日）

（7）《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2013 年 1 月 23 日）

（8）《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9）《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合并备案

等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自然资修复﹝2020﹞154 号）；

2、基础单价概算依据

（1）人工单价

根据各地区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安宁市属于六类工作

区，养老保险按《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文件》云劳社办〔2005〕231 号相

关规定，取费费率为 20.00%，住房公积金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取

费费率为 5.00%。经计算甲类工为 52.05 元/工日，乙类工为 39.61 元/工日。

（2）材料单价

材料预算价格参照《云南省建设工程材料及设备价格信息》，结合当地 2024

年 1 月材料价格确定。

（3）施工机械台班单价

本项目执行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按一、二类费用分别

计算。二类费用中人工按甲类工计取。

（4）定额单价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适用于海拔 2000m 以下地区的工程项目，

海拔 2000m 以上地区，按项目所在地的海拔高程乘以调整系数计算。本项目海

拔为 18400—1860m 区间。本项目根据确定的人工工资单价、材料单价和施工

机械台班单价以及调整后的人工消耗量、机械消耗量进行定额单价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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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13.64

2 设备费 0

3 其他费用 4.70

4 监测与管护费 1.51

(1) 复垦监测 0.27

(2) 管护费 1.24

5 预备费 3.06

(1) 基本预备费 0.92

(2) 价差预备费 2.14

6 风险金 0.55

7 静态总投资 21.31

（1） 亩均静态投资 13419.20 元/亩

8 动态总投资 23.45

（1） 亩均动态投资 14766.64 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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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临时用地已损毁情况

安宁工业园区 2022 年第 25、26 批城镇建设用地（地块一）场地平整工程高

危管道专项保护应急抢险工程项目临时用地正在办理用地手续，根据现场实地踏

勘，临时用地尚未建设，因此，无已损毁土地。

2、临时用地拟损毁土地情况

安宁工业园区 2022 年第 25、26 批城镇建设用地（地块一）场地平整工程高

危管道专项保护应急抢险工程项目临时用地将于 2024 年 3 月开始建设使用，临

时用地总用地面积为 1.0588hm²，有 1个地块，主要为材料堆场、值班室；临时

用地拟损毁面积为 1.0588hm²，损毁土地类型为果园 0.0901hm²，其他园地

0.9129hm²，乔木林地 0.0550hm²，其他草地 0.0008hm²。损毁类型为压占，损毁

程度为中度。涉及权属为安宁市草铺街道办事处青龙哨村民委员会。临时用地未

来使用期间需严格按照划定的范围进行使用，不得超出临时用地以外。

3、项目责任复垦责任面积、复垦率及对复垦面积：

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1.0588hm²，临时用地使用结束后，将全面进行

复垦。拟复垦土地总面积为 1.0588hm²，其中复垦为果园 1.0038hm²，复垦为乔

木林地 0.0550hm²，复垦率为 100%。

4、土地复垦工程规划设计：

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1.0588hm²，计划复垦土地面积 1.0588hm²，其

中复垦为果园 1.0038hm²，复垦为乔木林地 0.0550hm²；采取构表土剥离、构筑

物拆除、弃渣清运、壤土回覆、土地翻耕、土壤培肥、场地平整、植被恢复等措

施。

5、土地复垦方案需要的总投资：

本项目复垦土地面积1.0588hm²，复垦静态投资21.31万元，价差预备费2.14

万元，复垦动态总投资 23.45 万元；项目复垦亩均静态投资费用 13419.20 元/

亩，亩均动态投资费用 14766.64 元/亩。

6、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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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根据 2023 年 12 月的项目立项文件，安宁工业园区 2022 年第 25、

26 批城镇建设用地（地块一）场地平整工程高危管道专项保护应急抢险工程项

目设计建设工期为 3个月，目前尚未开工建设。临时用地正在办理用地手续，根

据现场实地踏勘，临时用地尚未使用。考虑到临时用地报批以及主体工程施工受

到天气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临时用地使用年限为 1年（2024 年 3 月至 2025

年 3 月）。

复垦期：临时用地于 2025 年 3 月使用完毕后即可进行复垦，复垦期为 6个

月，即 2025 年 3 月-2025 年 9 月。

管护期：根据本复垦项目工程量，结合项目特点，本方案设计复垦结束后对

临时用地进行管护，计划管护期为 3年（2025 年 9 月至 2028 年 9 月）。

因此，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 4.5 年，即 2024 年 3 月至 2028 年 9

月。

二、建议

根据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照经济可行、技术科学合理、综

合效益最佳和便于操作的原则，结合项目特征及实际情况，提出几条建议：

（1）源头控制、防治结合。安宁工业园区 2022 年第 25、26 批城镇建设用

地（地块一）场地平整工程高危管道专项保护应急抢险工程项目临时用地的使用，

对土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毁，按照国家关于土地复垦政策的要求，应由安宁工

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责完成土地复垦工作，并由当地自然资源部门监督其实

施，要求在土地使用结束后对损毁的土地进行复垦。土地复垦必须从损毁土地的

源头做起，在具体工程措施上事先要采取预防和控制损毁土地的有力措施，所以

在本次土地复垦方案中，除对损毁土地进行复垦外，还将采取集中保存表土、完

善防护设施等工程措施，预防及减小损毁土地面积；

（2）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项目统一规划、同步实施。结合生产工程总体布

置以及生产进度，对临时用地损毁的土地进行复垦，并统一规划，在生产建设同

时将复垦工作纳入生产建设计划中，统筹安排各部门的工作；

（3）因地制宜、复垦方向一般与周边或损毁前土地利用方式保持一致，并

优先用于农业。复垦方案必须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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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草、宜建则建”，结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土地复垦方向，并将

恢复的土地优先用于农业；

（4）政府决策与公共参与相结合。土地复垦方案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同时，充分征求当地相关部门及群众意见，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到土地复垦的工

作中来，切实将土地复垦工作落到实处，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5）保护和利用土地相结合。在生产建设中要尽量预防和减少占用土地，

特别是耕地，在生产建设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必须对损毁的土地进行复垦利用，

不能将其闲置和荒废。

（6）临时用地在使用过程中，在满足用地需求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土

地的损毁，确保原土层的完整性。


